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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應教學人才之延攬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約聘教師，係指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經本校審議通過後約聘之

編制外教師。 

三、約聘教師以講師級為限，其聘任資格比照本校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理。 

四、約聘教師待遇比照專任講師薪級支給，如曾任公職或國內外私人機構之等級相當、性

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辦理提敘。 

約聘教師每週至少應到校四天；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十四小時，授滿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始得支領超授鐘點費，每學期每週以三小時為限。申請減授時數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

數核計要點規定辦理。 

約聘教師不須研究評鑑，但應接受教學及服務評鑑。 

約聘教師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服務證。 

(二)文康、慶生及社團活動。 

(三)依各保管單位規定使用本校各項設施及服務。 

約聘教師之其他權利義務於聘任契約中另定之。 

五、約聘教師之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費、所得稅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校按月自其

報酬中代扣。 

約聘教師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

未具適用勞退條例提繳退休金規定之身分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

法」之規定，提繳離職儲金。 

六、各單位擬約聘教師應經行政程序簽陳校長同意後，檢附提聘單（如附件一）、學經歷

證件等相關資料，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約聘教師之聘任應訂立契約，其內容包括：聘期、授課（工作）時數、差假、報酬、

福利、離職儲金、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契約書格式如附件二）。 

前項人員之聘期一年一聘，擬予續聘者應由原提聘單位辦理評鑑，並將評鑑結果及相

關資料，提經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及校教評會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續聘。聘

期屆滿未經續聘者，視同不續聘，應無條件離職。 

約聘教師之評鑑標準及作業事項由提聘單位訂定之，經系級教評會通過後，提院教評

會備查。 

七、約聘教師於本校任教滿一學年，經評鑑通過並獲續聘者，得予晉薪一級。 

約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並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得準用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

理請頒講師證書，惟不得申請升等(改聘)： 

(一)連續任教本校年資滿四個學期。 

(二)最近連續四個學期每學期課程意見調查之平均課程級分皆達 4.0以上。 



(三)最近連續二年服務評鑑結果皆達 85分以上。 

八、約聘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

本校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

損害賠償。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聘任契約書(110年 10月 13日本校第 37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教學需要聘任          老師(以下簡稱乙方)為約聘教師，雙方訂立契約

條款如下： 

一、聘    期：自西元      年     月     日起至西元      年     月    日止。 

二、服務單位：                  。 

三、工作內容：                                                             。 

四、報酬標準：比照專任講師薪級敘          薪點，每月支新臺幣          元。 

五、授課時數：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14小時，授滿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始得支領超授鐘點費，每學期每週以 3小時為

限。申請減授時數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規定辦理。 

六、乙方如經評鑑通過並獲續聘者得予晉薪一級。 

七、差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 

八、福利：依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辦理。 

九、約聘教師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未具適用勞退條例提繳

退休金規定之身分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之規定，提繳離職儲金。 

十、勞工保險、全民健保、所得稅及其他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中保費應自付部分按月自乙方報

酬中代扣，機關補助部分由本校校務基金相關經費支應。 

十一、乙方每週至少應到校 4天，校外兼課或兼職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甲方書面核准；違反規定者，應提送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且該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應繳付甲方納入校務基金運用。 

十二、乙方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定。 

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

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對於師生關係有違反前述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乙方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暴力手段處理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三、在聘任期間，乙方應遵守本校一切規定，其聘任之保障不適用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相關規定，如因教學

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甲方得隨時解聘，乙方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甲方因經費

刪減、業務裁縮或其他重大事由得提前終止契約，應至少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

用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乙方並均不得要求甲方支付遣離

費或其他費用。 

十四、乙方係甲方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自行進用人員。聘期一年

一聘，擬予續聘者應由原提聘單位辦理評鑑，並將評鑑結果及相關資料，提經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及

校教評會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續聘。聘期屆滿未經續聘者，視同不續聘，應無條件離職。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如因本契約相關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四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餘由甲方分別轉存。（一份歸檔、一份由提聘單位收存、一份由人

事室收存。） 

十八、完成契約書簽訂手續後再行致聘。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  長：                                   

 

                                 乙  方：                               簽名蓋章 

                                 住      址：  

                                 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